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
半发人教字〔2008〕35号

关于调整研究生待遇和研究生导师
津贴的通知
所属各有关部门及研究生：
为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，强化导师责任制，进一步发挥研究课题（项目）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作用，调动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，并形成与研究所相适应的相关待遇水平，经所务会研究，对研究生待遇和研究生导师津贴提出以下调整办法：
一、研究生待遇
（一）将研究生待遇设置为助学金、奖学金和研究助理津贴三部分组成。

（二）助学金含基本补助、保留、付补、菜价伙补四部分，标准为博士470元/月，硕士430元/月。其中的伙补由研究生导师所在项目支付，其他由研究所用中科院拨付的研究生经费支付。
（三）奖学金由研究生导师所在项目支付，现行标准和评定方式不变。

（四）研究助理津贴由研究生导师所在项目支付，现行标准和办法不变。

（五）如拟低于上述标准支付，须经研究所同意后执行。但对在所最后一年的研究生，期间不得低于所的最低标准；现已在学的研究生，非经按照规定程序或办法，不得低于现已执行的标准。
二、研究生导师津贴

研究生导师津贴由项目经费支付。依据导师名下在学学生数量，按照每名学生200元/月的标准发给，但不超过1200元/月。　
三、此次调整直接涉及研究生和导师的切身利益，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同志、各位导师、研究生会干部和广大研究生认真理解调整的意图，执行好本通知精神。为完善所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机制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通过调整促进研究所的基础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，协调一致做好相关工作。

此外，根据此次调整的精神，研究生导师需有足够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经费时方可招生。研究所今后也将继续根据导师经费情况并兼顾学科差异，调整导师的招生数量。
四、本通知追溯自2008年1月起执行。未尽事宜的决定权在所领导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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